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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因應匯流趨勢，促進傳播產業健全發展，並使國內影視分級制

度合一，與國外接軌，引入多元類型之頻道及內容，建構友善收視環

境，落實我國電視節目分級制度；另考量新修正之衛星廣播電視法，

於訂定節目分級辦法之授權規定，亦納入以兒童為主要收視對象之頻

道或節目所播送之廣告內容、時間限制，因此，通盤檢討修正現行分

級級別、分級標識、分級播送時段及特殊內容例示等規定，及新增廣

告內容分級、情節標示方式、分級共管機制建立之規定，俾保障視聽

眾之收視權益，爰擬具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修正名稱為「電視節目及廣告分級處理辦法」。 

二、原「輔導級」之級別，修正分為「輔導十五歲級」及「輔導十二

歲級」，及修正各分級標準。（修正條文第三條至第八條） 

三、修訂以數字標明分級標識；修訂電視節目分級播送時段表；修訂

特殊內容例示說明。（修正條文第三條附圖、第三條附表一及第

三條附表二） 

四、增訂情節警示訊息標示方式、放寬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得標示

他國分級標識、增訂電視事業應提供得依分級標識或特定時段而

限制觀賞之必要措施。（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增訂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播送之廣告準用節目分級之規範。（修正條文第十條） 

六、增訂協調民間團體成立第三公正單位，處理節目分級事宜。（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 



                                                                                     

   

2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電視節目及廣告分級處理辦

法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一、名稱修正。 

二、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主管機

關應依電視節目內容予

以分級，限制觀看之年

齡、條件；其『分級處理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電視事業應依處理辦

法播送節目。」故依此規

定訂定本辦法名稱為「分

級處理辦法」。 

三、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主管機

關得指定時段，播送特定

節目。」第三十二條復規

定：「第二十一條及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於廣告準用之。」又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

八條第三項規定：「第一

項之節目級別、限制觀賞

之年齡，第二項之廣告內

容、時間限制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復規定：「主管機關

得指定節目或廣告，於指

定之時段或以鎖碼方式

播送。」經查分級制度係

藉由將內容區分不同級

別，再指定於特定時段播

送，因此，有關前述主管

機關得指定時段播送特

定節目或廣告之規定，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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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級概念之一環，爰納

入廣告內容分級相關規

定，並酌修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

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

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

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

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電視事業：指無線電

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 

二、兒童頻道或兒童節目

：指為未滿十二歲之人

所製作之頻道或節目。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電視事

業，於衛星電視，指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於無線電視，指

無線電視事業。 

一、為明確規範內容，第一款

酌修文字。 

二、參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二條有關「兒

童」之定義，訂定第二

款。 

第三條   電視事業應依本辦

法之規定，將節目分為下列

五級，標示分級標識（如附

圖），並依附表一規定時段

播送，且不得違反附表二所

列不得播出之例示： 

一、限制級（簡稱「限」

級）：未滿十八歲之人

不宜觀賞。 

二、輔導十五歲級（簡稱

「輔十五」級）：未滿

十五歲之人不宜觀賞。 

三、輔導十二歲級（簡稱

「輔十二」級）：未滿

十二歲之兒童不宜觀

賞。 

四、保護級（簡稱「護」

級）：未滿六歲之兒童

不宜觀賞，六歲以上未

滿十二歲之兒童需父

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

伴輔導觀賞。 

第三條   電視節目內容不得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

條或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

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 

      電視事業對未違反前

項規定之節目，應依本辦法

之規定，將節目分為下列四

級，標示分級標識（如附

圖），並依附表一規定時段

播送： 

一、限制級（簡稱「限」

級）：未滿十八歲者不

宜觀賞。 

二、輔導級（簡稱「輔」

級）：未滿十二歲之兒

童不宜觀賞，十二歲以

上未滿十八歲之少年

需父母或師長輔導觀

賞。 

三、保護級（簡稱「護」

級）：未滿六歲之兒童

不宜觀賞，六歲以上未

一、為消弭第一項與廣播電視

法第二十一條或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二十七條第

三項之內容禁止規定競

合之矛盾及法條適用疑

義；解決行政機關監理實

務及法律詮釋與現行規

定不一致之情形；回歸本

辦法、廣播電視法及衛星

廣播電視法各別之目

的，避免體系衝突；避免

適用較抽象之內容禁止

規定，爰刪除第一項。 

二、配合刪除第一項，爰第二

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一

項，並酌修部分文字。 

三、為明確規範內容，將現行

第九條附表二之規定移

列修正條文第二項。 

四、現行國內電影片分級、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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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普遍級（簡稱「普」

級）：一般觀眾皆可觀

賞。 

滿十二歲之兒童需父

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

伴觀賞。 

四、普遍級（簡稱「普」

級）：一般觀眾皆可觀

賞。 

影節目帶分級及遊戲軟

體分級之級別均為五

級，並將輔導級區分為

「輔導十五歲級」（簡稱

「輔十五級」）及「輔導

十二歲級」（簡稱輔十二

級）。再者，英國、澳洲

及韓國均有十五歲之電

視節目級別。為使電視節

目分級制度與外界接

軌，除參考世界各國之作

法外，亦考量數位匯流

下，同一內容得於不同媒

介或平臺播出，如電視節

目與電影、錄影帶及遊戲

軟體之分級標識或標準

不一，易使視聽眾混淆，

也可能讓業者無所適

從。因此，有必要將電視

節目分級制度與電影

片、錄影節目帶及遊戲軟

體分級一致化，俾保障視

聽眾之權益。爰增列第二

款，其餘款次依序遞移，

並酌修文字。 

第四條   電視節目有下列情

形之一，列為「限」級，並

應鎖碼播送。 

一、過度描述賭博、吸毒

、販毒、搶劫、綁架、

殺人或其他犯罪行為

細節、自殺過程細節。 

二、有恐怖、血腥、殘暴

、變態等情節且表現方

式強烈，十八歲以上之

人尚可接受者。 

三、以動作、影像、語言

、文字、對白、聲音表

現淫穢情態或強烈性

第四條   電視節目有下列情

形之一，不適合少年及兒童

觀賞者，列為「限」級，並

應鎖碼播送。 

一、描述賭博、吸毒、販

毒、搶劫、綁架、殺人

或其他犯罪行為細節

、自殺過程細節。 

二、有恐怖、血腥、殘暴

、變態等情節且表現方

式強烈，但一般成年人

尚可接受者。 

三、以動作、影像、語言

、文字、對白、聲音表

一、為明確規範內容，以及為

使影視分級合一，參酌

「電影片與其廣告片審

議分級處理及廣告宣傳

品使用辦法」及「出版品

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

辦法」，第一款酌修文

字。 

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條第

七款已訂有「鎖碼」之定

義，爰刪除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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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十八歲以上之人

尚可接受者。 

現淫穢情態或強烈性

暗示，一般成年人尚可

接受者。 

      前項所稱鎖碼，係指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

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及直

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

播送之影像或聲音，須由收

視戶經特殊解碼程序始能

視、聽者。 

第五條  電視節目無第四條

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

之一，列為「輔十五」級。 

一、情節或對白涉及犯罪

、恐怖、血腥、暴力、

變態、玄奇怪異、社會

畸型現象或其他對未

滿十五歲之人之行為

或心理有不良影響者。 

二、以動作、影像、語言

、文字、對白、聲音呈

現性表現或性暗示，對

未滿十五歲之人之行

為或心理有不良影響

者。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影視分級合一，參酌

「電影片與其廣告片審

議分級處理及廣告宣傳

品使用辦法」及「出版品

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

辦法」，明訂「輔十五級」

之分級認定標準。 

三、「輔十五級」及「輔十二

級」之主要差異，在於二

年齡層觀眾之身心成熟

度，並由電視事業認定該

節目內容是否適合身心

成熟度較高之十五歲以

上之人觀賞。 

第六條   電視節目無第四條

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

之一，列為「輔十二」級。 

一、情節或對白涉及犯罪

、暴力、恐怖、血腥、

變態、玄奇怪異、社會

畸型現象或其他對兒

童行為或心理有不良

影響者。 

二、以動作、影像、語言

、文字、對白、聲音呈

現性表現或性暗示，對

未滿十二歲兒童之行

為或心理有不良影響

第五條   電視節目無第四條

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

之一，不適合兒童觀賞者，

列為「輔」級。 

一、涉及性之問題、犯罪

、暴力、打鬥、恐怖、

玄奇怪異或反映社會

畸型現象，對於兒童心

理有不良影響之虞者。 

二、有褻瀆、粗鄙字眼或

對白有不良引喻者。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影視分級合一，參酌

「電影片與其廣告片審

議分級處理及廣告宣傳

品使用辦法」及「出版品

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

辦法」，修正級別名稱及

部分分級標準文字，以明

確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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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第七條   電視節目無前三條

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

之一，列為「護」級。 

一、涉及打鬥、竊盜、驚

悚、玄奇怪異或社會畸

型現象，對兒童行為或

心理有不良影響者。 

二、涉及性或有混淆道德

、價值觀者。 

第六條   電視節目無前二條

所列情形，但涉及爭議性之

主題或有混淆道德秩序觀

之虞，須父母、師長或成年

親友陪同予以輔導觀賞，以

免對兒童心理或行為產生

不良影響者，列為「護」級。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影視分級合一，參酌

「電影片與其廣告片審

議分級處理及廣告宣傳

品使用辦法」及「出版品

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

辦法」，修正部分分級標

準文字，以明確規範內

容。 

第八條   電視節目無前四條

所列情形，適合一般觀眾觀

賞者，得列為「普」級。 

第七條   電視節目無前三條

所列情形，適合一般觀眾觀

賞者，得列為「普」級。 

條次變更及酌修文字。 

 第八條   裸露人體鏡頭得視

劇情需要列入「限」級、「輔」

級、「護」級或「普」級節

目播出。 

一、本條刪除。 

二、鑒於本條僅針對「裸露人

體鏡頭」為規定，未納入

其他較為敏感性之鏡頭

及畫面，又考量裸露鏡頭

處理原則已納入附表

二，爰予刪除。 

 第九條   第四條至第八條及

各級不得播出之特殊內容

例示說明如附表二。 

一、本條刪除。 

二、附表二之規定已移列修正

條文第三條，爰予刪除。 

第九條   電視事業播送節

目，應於該節目開始及每段

節目開始時，以疊印或插播

卡方式，至少標示分級標識

十秒鐘，其大小應與螢幕上

電視事業之識別標識相當。 

      電視事業播送之節

目，含有敏感性內容者，應

於該節目開始時，視實際情

節清晰加註警示訊息。所稱

敏感性內容，指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性。 

二、暴力。 

三、恐怖。 

第十一條   電視節目分級標

識應於每段節目開始播送

時，以疊印或插播卡方式，

至少標示十秒鐘，其大小應

與螢幕上電視事業之識別

標識相當。 

      未插播廣告之電視節

目，應於節目開始播送時及

每隔十分鐘標示分級標識

一次，每次至少十秒鐘。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如因他國限制使用中

文，得由其分公司或代理商

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

一、條次變更。 

二、為明確播送節目之主體，

及因本辦法已納入廣告

準用分級之規定，則分級

標識應不限於電視節

目，復考量實務運作情

形，爰第一項酌修文字，

並刪除第二項。 

三、參考美國、加拿大、澳洲

與荷蘭等國，除電視節目

分級標識外，亦會附加不

當語言、性、暴力、恐怖

等具體之情節提示，並以

文字或圖形顯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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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菸酒。 

五、毒品、藥物不當使用

。 

六、不當言語與行為。 

七、反社會性。 

八、其他敏感性內容。 

      電視節目以數位方式

播送後，觀眾選臺時，播送

系統具備得提供分級標識

及情節警示訊息功能之簡

易節目電子選單表，或其他

具備相同功能之機制者，得

不於每段節目開始時標示

電視節目分級標識。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經營之頻道，其分級標準

與我國相當者，經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後，得逕行標示其

原有分級標識或加註情節

警示訊息。 

      電視事業應協同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

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

臺事業，提供依分級標識或

時段，限制兒童及少年觀賞

之措施。 

下簡稱本會）報准僅標示不

含中文之分級標識。 

「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

法」第十二條亦有情節標

示之規定。為透過分齡與

情節標示的相互搭配，使

分級規範內容更臻明

確；且為利未來推行跨媒

介內容分級制度，各分級

辦法之級別規定與情節

名稱應趨於一致為宜，爰

參酌遊戲軟體之情節標

示規定，增列第二項。 

四、考量電視節目內容數位化

後，觀眾選臺時，均有簡

易節目電子選單表顯示

節目相關資訊（例如節目

名稱、播送時段、下一節

目之名稱等），顯見標示

分級標識之方式亦隨科

技發展日新月異，爰增列

第三項。 

五、考量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所播送之外國節目，原

依該國分級制度標示分

級標識及情節警示訊

息；如該國分級標識及情

節警示訊息與我國相當

或更細緻，為利接軌國

際，應准許標示他國分級

標識及情節警示訊息，爰

修正現行第三項規定，並

移列第四項。 

六、鑒於數位有線電視機上盒

及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

（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之 MOD）多具備節

目親子鎖，此機制得依使

用者之設定，而限制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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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年觀賞特定分級標

識或特定時段之節目。因

此，在技術條件已成熟之

情形下，為要求電視事業

提供分級標識之訊號

源，以遂行節目親子鎖之

功能，爰增列第五項。 

第十條   電視節目預告及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廣告之播

送，準用第三條至第九條之

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

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

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

之廣告，得不標示級別；其

於兒童頻道或兒童節目所

播送之廣告內容，應符合

「普」級或「護」級規定。 

      無線電視事業播送之

廣告，得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十條   電視節目預告之播

送，準用第三條至第九條之

規定。 

一、第一項納入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廣告亦準用分級

規定之理由，同修正名稱

之說明第三點。 

二、另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為

保護兒童身心健康及視

聽權益，主管機關得對以

兒童為主要收視對象之

頻道或節目所播送之廣

告內容、時間予以限制。」

由於適合兒童收視之節

目級別為「普」級及「護」

級，而廣告既準用分級規

定，爰增列第二項。又考

量歷來我國廣告播出均

無須標示級別，為避免過

度衝擊現行電視及廣告

產業，爰規定廣告得不標

示級別。 

三、鑒於廣播電視法雖未比照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

八條第二項訂有相關規

定，惟該二法均有主管機

關得指定廣告於特定時

段播送之規定，故為齊一

管理，爰增列第三項，規

定無線電視事業得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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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電視節目跨越不

同分級時段播送時，不得變

更級別。但其前後時段為不

同單元，內容亦不連續者，

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情形，應以字

幕或影像插播，並以口頭說

明告知觀眾。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附表一之修正已於晚

間七點至九點新增得播

送「護」級之節目，賦予

電視事業更大的節目內

容製作自由及排播空

間；再者，鑒於實務上僅

有極少數綜藝節目類型

曾有不同單元變更級別

之情形，其餘大部分節目

類型從開始播送至結

束，多未變更原標示之級

別，爰予刪除。 

第十一條   新聞報導之畫

面，應符合「普」級規定。

但屬於該則新聞報導呈現

事實之必要元素，且於該畫

面播送前以適當方式告知

觀眾注意者，其畫面呈現得

為「護」級。 

第十三條   新聞報導節目得

不標示級別，其畫面應符合

「普」級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電視業者反映新聞報

導畫面應為「普」級之規

定過於嚴格，恐限縮新聞

報導，爰增列但書規定，

即時新聞播送前應以適

當方式告知觀眾注意，使

成年觀眾得採取防護措

施，並兼顧未成年觀眾之

保護及相應之識讀輔導。 

 第十四條   電視事業之頻道

所播送之節目均屬普遍級

者，得向本會申請免標示級

別，經專案核准後，應適時

揭示「本頻道節目均為普遍

級」。 

一、本條刪除。 

二、為使電視事業落實標示正

確級別，爰予刪除。 

第十二條   電視事業提供之

節目表、頻道總表、節目電

子選單表、簡易節目電子選

單表，應註明節目級別，供

觀眾參考選擇收視。 

第十五條   電視事業之頻道

總表或提供平面媒體刊載

之節目表，應註明節目級

別。 

一、條次變更。 

二、鑒於現今各電視事業均普

遍架設官方網站，並於其

網站上張貼節目表資

訊；而有線電視及 MOD

提供之節目資訊係登載

於節目電子選單表。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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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視聽眾使用行為及科

技發展，爰不限制節目表

所刊載之媒體，並增加電

子選單表之文字。 

三、本會非平面媒體之主管機

關，如平面媒體之節目表

未註明節目級別，亦非本

會權掌之核處範圍，爰刪

除平面媒體之文字。 

第十三條   為落實電視節目

分級，主管機關得協調民間

團體成立第三公正單位，協

助或輔導電視事業處理節

目分級相關事宜。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德國、荷蘭及澳洲，

於電視節目分級均採共

管機制：德國係由「保護

未成年人媒體委員會」

（KJM）認證之自律組織

「商業電視自我監理組

織」（FSF）進行分級；

荷蘭係由依媒體法為主

管部長認可之民間組織

「荷蘭視聽媒體分級機

構」（NICAM）進行分級；

澳洲則係由電視業者研

提業務規範，經澳洲通訊

傳播媒體局（ACMA）核

准，以此進行分級。 

三、我國「遊戲軟體分級管理

辦法」於第十八條第四款

亦納入共管機制，規定：

「為推動遊戲軟體分

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採取下列措施：……

四、協助民間團體成立第

三公正單位，提供有分級

管理義務之人處理分級

必要之協助或輔導。」 

四、為落實電視節目分級制度

及協助電視事業判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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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正確之電視節目級

別，參考國際規範及國內

遊戲軟體分級之作法，爰

增列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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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分級標識（修正後） 

各案說明 普遍級 保護級 輔導十二歲級 輔導十五歲級 限制級 

甲案：沿用遊

戲軟體分級標

識 

     

乙案：參考遊

戲軟體分級標

識，但刪除中

文級別名稱      

丙案：參考遊

戲軟體分級標

識，但刪除中

文級別名稱及

加號 

   

 

 

丁案：參考法

國電視節目分

級標識 

     

戊案：參考韓

國、德國及荷

蘭電視節目分

級標識，但加

上加號 

     

 

說明：1. 因本辦法修正草案納入廣告亦準用分級之規定，爰酌修本附圖名稱。 

       2. 考量國內電影片、錄影節目帶及遊戲軟體之分級級數及級別已一致

化，而電影片分級標識已與遊戲軟體相同；又考量國外分級標識多以

數字標示，是以，為使電視節目分級制度與外界接軌、提高電視節目

分級標識之辨識度、使視聽眾於各收視平臺一望即知各級別之年齡限

制、俾利未來推行跨媒體分級制度，爰設計以數字標明分級標識。 

       3. 又考量原分級標識係採交通號誌呈現，而就我國而言，圓形交通號誌

為「禁止」之意，方形交通號誌則為為「指引」之意，爰設計圓形及

方形之分級標識。 

 

附圖：電視節目分級標識（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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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電視節目及廣告分級播送時段表」（修正後） 

時間 

電視事業 
06:00－16:00 16:00－19:00 19:00－21:00 21:00－23:00 23:00－06:00 

無線電視頻道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輔 12 普、護、輔 12、

輔 15 

有線電視頻

道、衛星電

視頻道(未

鎖碼) 

一般頻道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輔 12 普、護、輔 12、

輔 15 

電影頻道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輔 12、輔 15 

有線電視鎖

碼頻道、衛

星電視鎖碼

頻道 

一般頻道 

普、護、輔 12、輔 15、限 

電影頻道 

 

說明：1. 因本辦法修正草案納入廣告亦準用分級之規定，爰酌修本附表名稱。 

      2. 參考國外有關分級播送時段之規定，澳洲於平日 19:00 至 20:30 得播

PG級（十五歲以下兒童在父母陪同下可觀賞）之節目；荷蘭於 20:00

前禁止播出 12級（12歲以下觀眾收視注意）之節目；德國於 20:00 至

22:00 應特別考慮 12歲以上觀眾之利益，因此放寬各時段得播送特定

級別節目之規定，修正情形臚列如下： 

（1）無線電視頻道、有線電視一般頻道及衛星電視一般頻道： 

a. 19:00 至 21:00 新增得播送「護」級之節目：考量我國戲劇節

目製播現況及視聽眾收視習慣，故放寬時段限制，使電視事

業落實標示正確級別、賦予電視事業更大的節目內容製作自

由及排播空間，以提供視聽眾多元選擇，並由家長依據家中

成員年齡判選擇適合之節目。 

b. 21:00 至 23:00 新增得播送「輔十二」級之節目；23:00 至 06:00

新增得播送「輔十五」級之節目：考量舊附表一之電影頻道

於 21:00 即可播放「輔」級節目，且本辦法草案亦將原「輔」

級修正分為「輔十五」級及「輔十二」級，爰酌予放寬 21:00

至 23:00 及 23:00 至 06:00 之級別限制，以賦予電視事業更大

的節目內容製作自由及排播空間，提供視聽眾多元選擇。 

（2）有線電視電影頻道及衛星電視電影頻道：考量舊附表一之電影頻

道於 21:00 至 23:00 及 23:00 至 06:00 均可播放「輔」級節目，且

本辦法草案亦將原「輔」級修正分為「輔十五」級及「輔十二」

級，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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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電視節目分級播送時段表」（修正前） 

時間 

電視事業 
06:00－16:00 16:00－19:00 19:00－21:00 21:00－23:00 23:00－06:00 

無線電視 普、護 普 普 普、護 普、護、輔 

有線電視、

衛星電視 

一般頻道

(未鎖碼) 

普、護 普 普 普、護 普、護、輔 

電影頻道

(未鎖碼)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輔 普、護、輔 

有線電視、

衛星電視 

一般頻道

(鎖碼) 
普、護、輔、限 

電影頻道

(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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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電視節目及廣告特殊內容例示說明（修正後） 

＼級別 

例示 

項目 ＼ 

限制級 
輔導十五歲級及 

輔導十二歲級 
保護級 普遍級 

得

播

出

之

特

殊

內

容 

第四
條至
第七
條各
級內
容 

第四條 電視節目有下
列情形之一，不適合少
年及兒童觀賞者，列為
「限」級，並應鎖碼播
送。 

1.描述賭博、吸毒、販
毒、搶劫、綁架、殺
人或其他犯罪行為細
節、自殺過程細節。 

2.有恐怖、血腥、殘暴、
變態等情節且表現方
式強烈，但一般成年
人尚可接受者。 

3.以動作、影像、語言、
文字、對白、聲音表
現淫穢情態或強烈性
暗示，一般成年人尚
可接受者。 

第五條 電視節目無第
四條所列情形，但涉及
下列情形之一，不適合
兒童觀賞者，列為「輔」
級。 

1.涉及性之問題、犯
罪、暴力、打鬥、恐
怖、玄奇怪異或反映
社會畸型現象，對於
兒童心理有不良影響
之虞者。 

2.有褻瀆、粗鄙字眼或
對白有不良引喻者。 

第六條 電視節目無前
二條所列情形，但涉及
爭議性之主題或有混淆
道德秩序觀之虞，須父
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
同予以輔導觀賞，以免
對兒童心理或行為產生
不良影響者，列為「護」
級。 

第七條 電視節目無前
三條所列情形，適合一
般觀眾觀賞者，得列為
「普」級。 

第八
條裸
露鏡
頭處
理原
則 

1.可保留未暴露生殖器
及陰毛之裸露鏡頭。 

2.可保留為劇情需要，
且無性行為、猥褻意
味或渲染方式，而裸
露生殖器及陰毛者。 

可視節目內容需要，保
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
行為之鏡頭： 

1.背面全裸。 

2.透過毛玻璃或其他有
相同遮掩效果之全
裸。 

劇情必要時，得保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行為
之鏡頭： 

1.六歲以下兒童全裸。 

2.以裸露上半身為常習者。 

3.背面上半身裸露鏡頭。 

不

得

播

出

之

特

殊

內

容 

暴力
血腥
恐怖 

1.過度描述殺人或虐待
動物等嚴重違反人道
精神者。 

2.過度描述暴力、血
腥、恐怖情節，其表
現方式為一般成年人
無法接受的情形。 

1.強調血腥、暴力、恐
怖之情節，如：利器
刺（割）入肌膚畫面
或身體腐（溶、蛀）
蝕等近距鏡頭。 

2.暴力、血腥、恐怖程
度足以影響少年身心
健康或引發模仿者，
如：殺人或自殺過程
的細節描述、肢體受
傷殘之細節過程等。 

3.將自殺描繪為遇到壓
力、挫折或其他問題
時之適當反應。 

1.鬥毆、打殺等情節太
長或太頻繁。 

2.重複加諸身體或心理
上的暴力。 

3.令人驚恐不安的天
災、意外、戰爭或社
會暴力事件之細節。 

4.有引發模仿之虞的危
險行為或有傷害他人
之虞的惡作劇行為。 

5.描繪自殺過程情節。 

1.任何對兒童發生不良
影響之暴力、血腥、
恐怖等情節。 

2.易引發兒童模仿有傷
害自己或別人之虞的
情節。 

性行
為、
色
慾、
裸露
或具
性意
涵 

甲案： 

1.明顯渲染性行為，屬
於猥褻的鏡頭或情
節，如：誇張的性行
為、性行為過程之具
體描述、生殖器之撫
摸或口交等。 

2.脫離常軌的性行為鏡
頭，如：雞姦、輪姦、
屍姦、獸姦、使用淫
具等。 

3.描寫施加或接受折

1.強暴過程的細節描
述。 

2.強烈性暗示的對白、
聲音或動作。 

3.從劇中人物之動作可
以看出涉及暴力、凌
辱、猥褻或變態等性
行為者。 

4.劇情必要時，下列不
涉及猥褻或性行為之
鏡頭不受此限： 

(1)背面全裸。 

1.令人尷尬、反感之性
話題、性暗示或肢體
接觸。 

2.有誤導兒童偏差性觀
念或對性別關係不當
認知之虞者。 

3.為增加娛樂效果或以
戲謔方式呈現之涉及
性別的話題或內容。 

4.劇情必要時，下列不
涉及猥褻或性行為之
鏡頭不受此限： 

1.任何涉及性行為、色
慾、裸露或具性意涵
等之內容。 

2.劇情必要時，下列不
涉及猥褻或性行為之
鏡頭不受此限： 

(1)六歲以下兒童全裸。 

(2)以裸露上半身為常
習者。 

(3)背面上半身裸露鏡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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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羞辱而獲得性歡
樂之情節。 

4.描述強暴過程細節，
表現方式使人以為對
他人進行性侵害是被
認可之行為。 

 

乙案： 

1.明顯渲染性行為，屬
於猥褻的鏡頭或情
節，如：誇張的性行
為、性行為過程之具
體描述、生殖器之撫
摸或口交等。 

1.2.脫離常軌的性行為
鏡頭，如：與未滿十
八歲之人性交、人獸
性交、雞姦、輪姦、
屍姦、獸姦、使用淫
具等。 

2.3.描寫施加或接受折
磨、羞辱而獲得性歡
樂之情節。 

3.4.描述強暴過程細
節，表現方式使人以
為對他人進行性侵害
是被認可之行為。 

(2)透過毛玻璃或其他
有相同遮掩效果之
全裸。 

(1)六歲以下兒童全裸。 

(2)以裸露上半身為常
習者。 

(3)背面上半身裸露鏡
頭。 

不當

之言

語、

動作 

過度低俗、粗鄙、令人
反感之言語、動作一般
成年人無法接受者。 

低俗、粗鄙、令人反感
之言語、動作，對少年
身心發展有不良影響
者。 

1.強調或一再出現低
俗、粗鄙、令人反感
之言語或動作，易引
發兒童模仿或造成不
良示範作用者。 

2.容易被兒童模仿的危
險動作（其他雖不容
易被兒童模仿，但仍
然有可能被少年觀眾
模仿的危險動作，則
需以影像及聲音發出
警告）。 

1.粗鄙、無禮或有不良
意含之言語、手勢。 

2.易對兒童身心產生不
良作用之言語、動
作。 

靈異
等超
自然
現象 

有靈異或玄奇詭異之情
節一般成年人無法接受
者。 

1.驅邪、通靈或其他玄
奇詭異等涉及超自然
現象，其情節令人驚
恐不安者。 

2.將涉及算命、風水、
解運或其他類似之超
自然事物，描述為解
決問題的方式，易令
人驚恐不安者。 

1.靈異情節或一再重複
緊張、懸疑氣氛內容
或畫面，易引起兒童
驚恐和情緒不安者。 

2.刻意尋訪或試驗靈異
現象等之內容。 

3.涉及算命、風水、解
運或其他類似之超自
然方式，易致觀眾迷
信者。 

有導致兒童驚慌或焦慮
不安之虞者。 

註：本表未述及之項目或情節，應比照性質類似者處理。 

 

說明：1. 因本辦法修正草案納入廣告亦準用分級之規定，爰酌修本表名稱。 

      2. 考量本例示說明原包含之「得播出之特殊內容」欄位，並無法窮盡該等內容；

且「第四條至第七條各級內容」之欄位，僅係各級別原條文規定；而「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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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鏡頭處理原則」之欄位，其規定亦於本辦法修正草案刪除。為求本例示說

明之一致性，爰刪除「得播出之特殊內容」，僅保留「不得播出之特殊內容」；

原第八條裸露鏡頭處理原則，調整文字寫法，納入「性行為、色慾或具性意涵」

不得播出之特殊內容。 

      3. 有關限制級不得播出之特殊內容的「性行為、色慾或具性意涵」欄位，甲案為

暫不予修正，而乙案則為放寬限制級節目內容之修正，其說明如下： 

（1）參考大法官釋字第四零七號及第六一七號解釋、成人頻道業者之意見，

且考量限制級節目既已鎖碼播送、衡酌社會風氣漸開，以及為顧及成人

頻道視聽眾及消費者之收視權益，爰刪除不合時宜、定義模糊或未達大

法官對於猥褻的解釋下所不得播出之特殊內容，亦即刪除現行「性行為、

色慾或具性意涵」第 1點。 

（2）續依前點修法原則，修正「性行為、色慾或具性意涵」第 2點「脫離常

軌的性行為鏡頭」。其中「與未滿十八歲之人性交」，屬觸犯刑法及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行為；「人獸性交」，屬大法官釋字第六一

七號解釋所示「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之硬蕊範疇，為絕對禁止，

爰將此二項性交行為增列於本點。而「雞姦」乙詞，應屬男性同性間之

性交行為，現行規定列入限制級不得播出之特殊內容，惟該性交行為如

屬非強制性，恐有歧視特定族群之虞（因為本辦法並未明文禁止播出女

性同性間之性交行為），亦有礙於日後以同志為主要收視族群之成人鎖

碼頻道申設；至屬於強制性的男性同性性交行為，則可概括於同附表二

中限制級不得播出之「性行為、色慾或具性意涵」特殊內容第 4點「描

述強暴過程細節，表現方式使人以為對他人進行性侵害是被認可之行

為」，爰刪除之。而「使用淫具」，尚未達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

之硬蕊意涵，爰刪除之。 

      4. 有關保護級不得播出之特殊內容的「性行為、色慾或具性意涵」欄位，考量第

2點之「兩性關係」欠缺性別意涵，爰將該點之「兩性」修正為「性別」，亦

將第 3點之「涉及性的……」修正為「涉及性別的……」。 

      5. 因本辦法修正草案納入「輔十五級」之規定，且參酌「電影片與其廣告片審議

分級處理及廣告宣傳品使用辦法」及「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修正

草案」，其對於「輔十五級」及「輔十二級」之分級標準文字相同，爰僅修正

級別名稱，由業者自行判定節目級別應為「輔十五級」或「輔十二級」，至於

原輔導級不得播出之特殊內容文字，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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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電視節目特殊內容例示說明（修正前） 

＼級別 

例示 

項目 ＼ 

限制級 輔導級 保護級 普遍級 

得

播

出

之

特

殊

內

容 

第四
條至
第七
條各
級內
容 

第四條 電視節目有下
列情形之一，不適合少
年及兒童觀賞者，列為
「限」級，並應鎖碼播
送。 

1.描述賭博、吸毒、販
毒、搶劫、綁架、殺
人或其他犯罪行為細
節、自殺過程細節。 

2.有恐怖、血腥、殘暴、
變態等情節且表現方
式強烈，但一般成年
人尚可接受者。 

3.以動作、影像、語言、
文字、對白、聲音表
現淫穢情態或強烈性
暗示，一般成年人尚
可接受者。 

第五條 電視節目無第
四條所列情形，但涉及
下列情形之一，不適合
兒童觀賞者，列為「輔」
級。 

1.涉及性之問題、犯
罪、暴力、打鬥、恐
怖、玄奇怪異或反映
社會畸型現象，對於
兒童心理有不良影響
之虞者。 

2.有褻瀆、粗鄙字眼或
對白有不良引喻者。 

第六條 電視節目無前
二條所列情形，但涉及
爭議性之主題或有混淆
道德秩序觀之虞，須父
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
同予以輔導觀賞，以免
對兒童心理或行為產生
不良影響者，列為「護」
級。 

第七條 電視節目無前
三條所列情形，適合一
般觀眾觀賞者，得列為
「普」級。 

第八
條裸
露鏡
頭處
理原
則 

1.可保留未暴露生殖器
及陰毛之裸露鏡頭。 

2.可保留為劇情需要，
且無性行為、猥褻意
味或渲染方式，而裸
露生殖器及陰毛者。 

可視節目內容需要，保
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
行為之鏡頭： 

1.背面全裸。 

2.透過毛玻璃或其他有
相同遮掩效果之全
裸。 

劇情必要時，得保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行為
之鏡頭： 

1.六歲以下兒童全裸。 

2.以裸露上半身為常習者。 

3.背面上半身裸露鏡頭。 

不

得

播

出

之

特

殊

內

容 

暴力
血腥
恐怖 

1.過度描述殺人或虐待
動物等嚴重違反人道
精神者。 

2.過度描述暴力、血
腥、恐怖情節，其表
現方式為一般成年人
無法接受的情形。 

1.強調血腥、暴力、恐
怖之情節，如：利器
刺（割）入肌膚畫面
或身體腐（溶、蛀）
蝕等近距鏡頭。 

2.暴力、血腥、恐怖程
度足以影響少年身心
健康或引發模仿者，
如：殺人或自殺過程
的細節描述、肢體受
傷殘之細節過程等。 

3.將自殺描繪為遇到壓
力、挫折或其他問題
時之適當反應。 

1.鬥毆、打殺等情節太
長或太頻繁。 

2.重複加諸身體或心理
上的暴力。 

3.令人驚恐不安的天
災、意外、戰爭或社
會暴力事件之細節。 

4.有引發模仿之虞的危
險行為或有傷害他人
之虞的惡作劇行為。 

5.描繪自殺過程情節。 

1.任何對兒童發生不良
影響之暴力、血腥、
恐怖等情節。 

2.易引發兒童模仿有傷
害自己或別人之虞的
情節。 

性行
為、
色慾
或具
性意
涵 

1.明顯渲染性行為，屬
於猥褻的鏡頭或情
節，如：誇張的性行
為、性行為過程之具
體描述、生殖器之撫
摸或口交等。 

2.脫離常軌的性行為鏡
頭，如：雞姦、輪姦、
屍姦、獸姦、使用淫
具等。 

3.描寫施加或接受折
磨、羞辱而獲得性歡

1.強暴過程的細節描
述。 

2.強烈性暗示的對白、
聲音或動作。 

3.從劇中人物之動作可
以看出涉及暴力、凌
辱、猥褻或變態等性
行為者。 

1.令人尷尬、反感之性
話題、性暗示或肢體
接觸。 

2.有誤導兒童偏差性觀
念或對兩性關係不當
認知之虞者。 

3.為增加娛樂效果或以
戲謔方式呈現之涉及
性的話題或內容。 

任何涉及性行為、色慾
或具性意涵等之內容。 



                                                                                     

   

19  

樂之情節。 

4.描述強暴過程細節，
表現方式使人以為對
他人進行性侵害是被
認可之行為。 

不當

之言

語、

動作 

過度低俗、粗鄙、令人
反感之言語、動作一般
成年人無法接受者。 

低俗、粗鄙、令人反感
之言語、動作，對少年
身心發展有不良影響
者。 

1.強調或一再出現低
俗、粗鄙、令人反感
之言語或動作，易引
發兒童模仿或造成不
良示範作用者。 

2.容易被兒童模仿的危
險動作（其他雖不容
易被兒童模仿，但仍
然有可能被少年觀眾
模仿的危險動作，則
需以影像及聲音發出
警告）。 

1.粗鄙、無禮或有不良
意含之言語、手勢。 

2.易對兒童身心產生不
良作用之言語、動
作。 

靈異
等超
自然
現象 

有靈異或玄奇詭異之情
節一般成年人無法接受
者。 

1.驅邪、通靈或其他玄
奇詭異等涉及超自然
現象，其情節令人驚
恐不安者。 

2.將涉及算命、風水、
解運或其他類似之超
自然事物，描述為解
決問題的方式，易令
人驚恐不安者。 

1.靈異情節或一再重複
緊張、懸疑氣氛內容
或畫面，易引起兒童
驚恐和情緒不安者。 

2.刻意尋訪或試驗靈異
現象等之內容。 

3.涉及算命、風水、解
運或其他類似之超自
然方式，易致觀眾迷
信者。 

有導致兒童驚慌或焦慮
不安之虞者。 

註：本表未述及之項目或情節，應比照性質類似者處理。 


